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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 

吴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吴 忠 市 自 然 资 源 局 
吴忠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
吴忠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吴 忠 市 税 务 局 
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吴农发〔2021〕55 号 

关于印发《关于对农资领域严重失信生产经营单位 

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关于对农资领域严重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

开展联合惩戒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。 



吴忠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人民 人民 	吴忠市农业农村局 

荔导方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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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忠市委网信办 吴忠市科学技术局 

吴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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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关于对农资领域严重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

人员开展联合惩戒工 

吴忠市税务局 ‘一 	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1 年 7 月 6 日 

，一．．口口声产 

由 2 甲 



附件： 

关于对农资领域严重失信生产经营单位 

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工作方案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、农业农村部等 29部门《关于

对农资领域严重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

的合作备忘录》（发改财金〔2017J 346 号）精神，加快推进农

资领域信用体系建设，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，针对农资

领域严重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制定如下联合惩戒工作方案。 

联合惩戒对象 

联合惩戒对象为在我市农资生产经营领域存在严重失信行

为的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失信企业”）及其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

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（以下简称“失信相关人员”）。 

联合惩戒措施 

各部门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，对联合惩

戒对象采取下列一种或多种惩戒措施（相关依据见附录）: 

（农业农村部门采取的惩戒措施 

1．限制失信企业获得或撤销其相关的行政许可。 

2．限制失信相关人获得或撤销其相关的从业资格。 

3．失信企业产生新的违法违规行为时，依法依规从严从重处罚。 

（跨部门联合惩戒措施 

4．在申请信贷融资或办理信用卡时，金融机构将失信企业及

其失信相关人的失信状况作为其融资或对其授信的重要依据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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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。 

责任单位：人民银行吴忠市中心支行 

5．限制失信企业取得政府供应土地。 

贵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局 

6．在政府补贴性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的安排过程中，将失信 

企业的失信信息作为审批的重要参考。 

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财政局、人社局、农业农村局、科 

技局、国资委 

7．将失信企业的失信状况作为享受优惠性政策支持的审慎 

性参考。 

贵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财政局、商务和投资促进局、农业 

农村局、科技局 

8 暂停审批与失信企业相关的科技项目。 

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 

9．依法限制失信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。 

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 

10．依法限制失信企业参与工程等招投标。 

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 

11．依法限制失信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担任相关企业法定代表 

人、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。 

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 

12．将失信企业纳入重点监管对象，加大日常监督检查频次 

和提高随机抽查概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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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工信局 

13 将失信企业的失信状况作为纳税信用评价的重要外部 

参考。 

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 

14・失信企业的失信信息由市委网信办协调互联网新闻信息 

服务单位向社会公布。 

责任单位：市委网信办 

15 限制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获得相关部门颁发的荣誉 

证书、嘉奖和表彰等荣誉性称号。 

贵任单位：市文明办牵头，各部门共同采取措施 

16．限制失信相关人在认证行业执业。 

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 

17・限制失信企业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和获得认证证书，已获 

得认证证书的，暂停或撤销相应的认证证书。 

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 

三、联合惩戒实施方式 

上述各部门按照各自工作职责，根据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 

日常监管等情况，定期将农资生产经营领域的失信企业及其失 

信相关人的失信信息发送市农业农村局，市农业农村局汇总后 

向上述有关部门提供信息，并动态更新。同时在“信用吴忠”、 

市政府网站等向社会公布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按照谁处罚、谁认定、谁公布 

的原则，负责本辖区内农资领域黑名单的认定、公布和报送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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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并负责推送至同级信用信息管理平台。市农业农村局负

责归集本系统及农资打假相关成员单位认定的农资领域黑名单

信息，通过信用信息平台公布。 

各部门按照要求，依法依规对农资领域失信企业及其失信

相关人实施联合惩戒，逐步建立惩戒效果定期通报机制。各有

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要加强对失信当事人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的

保护，不得滥用职权、故意损害失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强化组织领导。农资领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是我市

农资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工作，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密切

协作，按照各自职责分工，明确专人负责，确保相关信息及时

收集发布：惩戒措施落实到位。 

（加强信，忽收集．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要联合

相关部门，依法认定、发布、归集、共享、更新和使用“黑名单” 

信息，确保信息真实准确，及时完整上报。各相关部门根据工

作职责，在信息发生后进行核实，并及时报送市农业农村局。 

（加强宣传教育。各相关部门要结合日常工作，深入

农资企业开展宣传教育工作，农业农村部门根据监管情况做好

失信惩戒典型案例的宣传，营造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良好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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